
24

本期专题CHINA STATE FINANCE

切实履行职能  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盖，全省参保人数 3176.2 万人，基金支

出 53.59 亿元，领取城乡居保基础养老

金人数 811.36 万人。四是不断提高老年

群体的补助标准。2013 年，全省农村五

保集中供养标准达到每人每年 3252 元、

散居供养标准达到每人每年 1992 元，城

乡低保实际补差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年

3660 元和 1656 元，进一步改善了城乡困

难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强化老年人医疗保障。一是不断完

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2008 年以来，在

进一步完善城镇职工医保制度的基础

上，累计投入17.6亿元，将依法关闭破产

国有企业退休人员48万人纳入医疗保障

范围，并投入3.3亿元帮助各地解决关闭

破产集体企业退休人员医保问题。同时，

不断完善离休干部医疗保障制度，普遍

建立了离休干部医疗费统筹制度和医疗

经费保障制度，较好地保障了离休干部

的医疗费用。二是不断完善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制度。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不

断加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医

保险投入力度。2012 年，财政人均补助

标准提高到 240 元，各级财政累计投入

144 亿元，为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全体城

乡居民提供了基本的医疗保险制度。三

是不断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2013年，

各级财政投入医疗救助资金9.6亿元，救

助和资助城乡各类困难群众 335.3 万人

次，进一步减轻了城乡老年人看病费用

负担。四是初步建立起老年人基本公共

卫生制度。从2009年起开始实施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在全省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免费为辖区内65岁及以上老年人

提供健康检查、健康登记、慢性病、糖尿

病管理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强化养老服务机构建设。一是支持

城乡养老服务机构建设。根据省政府民

生工程实施方案，2007—2013年投入13.2

亿元新建、改扩建 1600 所乡镇敬老院，

新增集中供养床位15.9万张，使全省老

人集中供养条件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 ；

2010—2012年，全省共投入3.24亿元，新

建、改扩建县级社会福利中心61个，新

增养护床位9000张，改善了城市“三无”

老人养护、托管条件。二是支持社区及社

会养老服务发展。安排财政专项资金，扶

持社会化养老事业发展，采取“补人头、

补砖头”等方式，对社会力量举办的社区

养老服务机构给予一次性床位建设补助，

并根据实际服务人数，给予运营补贴。

2012年以来，省财政累计安排社区及社

会养老服务建设专项资金1.05亿元。

健全制度，

着力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保障

2007年以来，省财政厅会同有关部门

制定了一系列养老服务资金管理制度，切

实做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资金保障工作。

完善建设投入计划。一方面，制定

全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围绕

建立完善基本养老保障体系、老年医疗

服务体系、城乡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养

老政策支持体系等，编制全省社会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和投入计划，为落实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经费提供决策依据。另一

方面，根据全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发展

需要，科学制定分年度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推进方案和资金安排计划，切实保障

全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资金需要。

完善运行保障机制。一方面，制定

了公益性养老机构建设经费管理办法。

□安徽省财政厅

养老问题关系国计民生、涉及千家

万户。近年来，安徽省财政厅积极发挥

职能作用，主动作为，认真履责，强化保

障，全力支持和推动全省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特别是 2007 年以来，省政府把实

施民生工程作为加强社会建设，促进经

济发展的重要举措。省财政以此为契机，

会同有关部门以老年公共设施和老年人

生活保障项目为重点，先后将农村五保

供养、农村五保供养机构建设、光荣院建

设、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纳入民生

工程，将支持养老服务发展作为促进经

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安排专项资金予以

重点支持，全力推动老年事业全面发展。

加大投入，

大力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发展

安徽各级财政部门紧紧围绕建立养

老服务体系，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健全

各项保障制度，倾力支持养老服务事业

的发展。

强化老年人生活保障。一是不断提

高基本养老金发放标准。从 2005 年起，

省财政厅会同有关部门连续提高养老金

发放标准，2013 年全省企业离退休人员

平均养老金水平达到 1650 元以上，保障

和改善了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二是不

断强化养老金省级统筹能力。2010 年，

建立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

制度，2012 年底全省企业养老金滚存结

余增至 591.1 亿元，全省 201.1 万离退休

人员待遇得到了及时足额发放。三是不

断健全城乡养老保险体系。2012 年，城

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实现了制度全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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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设经费来源、分担比例、使用范围、

绩效管理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确保公

益性养老机构建设资金落实到位、管理

规范。另一方面，制定了公益性养老机

构管护办法。明确公益性养老机构管理

经费、运营补贴、工作人员经费的供给

渠道、保障标准和调整机制，确保了公

益性养老机构的正常运转。

完善资金整合机制。一方面，整合

统筹预算内资金与政府性基金。在部门

预算中，将福彩公益金与预算内资金统

筹安排，重点支持城乡养老服务体系建

设等社会事业发展。另一方面，引导社

会资本参与。采取建设补贴、运营补贴、

贷款贴息、以奖代补等方式，引导社会

资本参与养老服务设施建设。2012 年以

来，共引导资本约 2.8 亿元参与社区及

社会化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完善绩效评价机制。一方面，完善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经费绩效管理。建立

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绩效评价制度，

明确绩效目标、进行跟踪问效、开展绩

效评价，确保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

金使用效益。另一方面，注重结果的运

用。将绩效评价结果转换为对考评对象

的补助系数，并与以后年度资金分配直

接挂钩，进一步调动各地强化资金管

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积极性。

创新机制，

不断加快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近年来，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不断加

大公共财政对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支持

力度，不断适应新形势下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资金需要。下一步将从四个方面进

一步推进和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建立长效投入机制。各级财政部门

将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和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的实际需要，不断拓宽资金筹集渠

道，切实加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投入。

一方面，把支持养老服务建设作为公共

财政的重点保障内容之一，通过完善一

般性转移支付制度、调整财政支出结

构、加大新增财力投入等方式，逐步建

立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相适应的投入增

长机制。另一方面，进一步落实促进养

老服务建设的财税优惠政策，多方筹集

资金支持养老服务建设。

转变财政投入方式。在加大政府投

入的同时，不断创新投入方式，鼓励、支

持并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事业。

一方面，各级财政部门对社会力量举办

养老服务机构、疾病照料机构、专业治疗

及康复机构等采取财政贴息、专项补助

等方式给予适当补助，引导社会资本参

与养老服务业，逐步形成多种力量共同

发展社会养老服务的新格局。另一方面，

要采取公办民营等方式将公办养老服务

机构交给市场运作，逐渐改变公办养老

机构现行运营模式，降低管理成本，提高

服务质量。同时，要建立健全政府为低收

入老年人购买社会养老服务的机制，积

极发展适度普惠的老年社会福利事业。

完善绩效考核。绩效考核是保证财

政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手段，各级财政

部门将根据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特点，

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绩效考评体系，调

动基层相关部门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的积极性。一是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投入绩效考评指标体系，将老年人满意

度等作为重要考核因素，通过建立倒逼

机制着力提升养老服务体系的整体服务

水平。二是不断完善和优化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考核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专业人

士和独立评审机构职能作用，提高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政府投入考核能力。三是

将考核结果与政府对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补助资金分配挂钩，充分调动市、县和

有关部门强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经费管

理的积极性。

强化监督管理。一方面，采取行政监

督、财政监督、审计监督等多种方式，强

化对各类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经费的监督

检查，努力保障资金使用的安全性、规范

性和有效性，切实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

益。另一方面，提高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透

明度。推动各项养老服务政策主动向社

会公开，自觉接受保障对象和公众监督，

促进养老服务体系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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